
昨天，备受关注的“郑州电
梯劝阻吸烟案”二审宣判。大约
半年前，郑州市民杨某对电梯
内吸烟的田某进行劝阻，之
后田某心脏病发作离世。二
审法院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认为，判定杨某补偿
田某1 . 5万元的一审判决，属
于适用法律错误，改判杨某
不承担侵权责任。

改判的消息一出，舆论场
上一片称赞之声，认为二审判
决伸张了正义，还了无辜的杨
某一个清白。对二审改判的这
种普遍态度，似乎加剧了人们
的一个疑问——— 道理看似如此
简单，一审法院为何会做出“明
显不合理”的判决。对此，不妨
借“电梯劝阻吸烟案”的两次判
决，思考我国侵权责任法在责
任认定上的司法实践，以此加
深人们对法律的理解。

很多人对一审判决表示不
理解，原因在于认定了杨某没
犯错，没错当然不应该承担任

何责任。殊不知，我国侵权责任
法在立法时，采取的是过错责
任和无过错责任“二元归责”，
同时并行规定了过错侵权责任
和无过错侵权责任。一审法院
判决杨某补偿1 . 5万元，恰恰是
考虑到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
的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
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
担损失。”判决杨某做出金钱
上的补偿，并不意味着杨某有
错，这与很多人心中朴素的正
义观是有差别的。

这里面就存在一个无法回
避的问题，为什么会有“无过错
责任”。谈到这个，就不得不提
起另外一类案子，那就是“高空
坠物案”。从判例来看，如果建
筑物里扔出来的物品伤到了
人，难以确定是谁干的，整座建
筑物的业主都要分担补偿责
任。这种“补偿”采用的就是“无
过错责任”认定，目的是迅速有
效地对受害人加以救济。如果

非要分个对错，很可能过错认
定过程旷日持久，还未必得出
确切结论。这对于无过错的受
害人而言，又有何正义可言呢？
再回到“劝阻吸烟案”，田某电
梯内吸烟，确实有违公德，但罪
不至死，予以救济也说得过去。
就连杨某也说，田某离世让自
己心里很难过，在道义上愿做
补偿。

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并
存，恰恰体现出社会的演进。与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及盗抵
罪”的时代相比，现代生活的复
杂性决定了风险的多发性，各
国法律在责任认定上，也存在
从过错认定向“二元归责”的转
变。比较明显的就是人们熟悉
的交强险。随着汽车社会来临，
出于对受害人的保护，这一领
域的侵权责任制度逐渐转向

“无过错责任”，一旦发生事故，
无论加害人是否有错，均应承
担一定的责任。为了分散这种
赔偿责任，交强险应运而生。不

明白其中原理，就很难明白交
强险为何在世界各国普遍存
在。高楼业主会对分担坠物伤
人的责任表示不解，车主同样
也可以问，我遵纪守法开车，何
必花冤枉钱买保险呢？

回头再看“郑州电梯劝阻
吸烟案”，这是个有点极端的个
例，但从中能引申出许多有关
普遍法律问题的探讨。与责任
认定并不是非对即错类似，二
审改判也并不意味着一审判
决就没一点道理，在补偿与
不补偿之间，恰恰是司法自
由裁量权在发挥作用。刚性
的法律条文给自由裁量权留
下空间，就是为了让司法活
动对社会生活有更全面的考
虑，而不是仅仅聚焦于案件
中各个行为人的对与错。就
像郑州中院新闻发言人所说
的那样，做出改判也有保护
生态环境的考虑，以司法裁
判“鼓励公民自觉制止不当吸
烟行为”。

“电梯吸烟劝阻案”改判不只关乎对错

抢票软件默认搭售是在趁火打劫

□江德斌

2018年的春运抢票大幕
已经拉开。在一票难求的情
况下，消费者通过互联网平
台购票已成为一种常态，各
大 抢 票 软 件 推 出 的“ 加 速
包”服务也加剧了竞争。很
多抢票软件都默认搭售“加
速包”及意外险，律师称这
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与 此 同时，抢 票 软 件 提 供

“加速包”服务的有效性、代
购火车票的合法性也被质
疑。

抢票软件本就处于灰
色地带，未经铁路部门进行
过合法授权，乃是利用软件
自 动 刷 票 抢 购 ，从 法 律 层
面，抢票软件的行为界限和
监管也尚不明确。部分抢票
软件打着免费抢票的旗号，
声称不收取手续费，却以默

认搭售“加速包”及意外险
的 行 为 ，额 外收取 高 额 费
用，增加用户购票成本，并
以此为牟利赚钱方式，显然
就是变 相收取手续 费 。而
且，搭售行为都未在醒目位
置提前告知用户，很多用户
并不知情，在购票之后才发
现，显然此举涉嫌侵犯消费
者自主选择权。

此前网售机票“捆绑搭
售”行为被曝光后，就曾引
起公共舆论广泛关注和批
评 ，亦 遭 到 监 管 部 门 的 注
意，并要求各大售票平台采
取措施整顿，尊重消费者权
益，不得以任何形式搞“捆
绑搭售”行为。而此次被曝
光的抢票软件默认搭售行
为，亦与网售机票“捆绑搭售”
行为类似，均是自作主张替消
费者选好额外收费服务项目，
造成总价被动提高，如果消费
者不仔细看，就会莫名其妙地
多花冤枉钱。

网友使用抢票软件，主要
是看中其自动刷票方便以及
抢票成功率高的宣传口号，可
以节省时间和精力。春运购票
本就困难，网友选择抢票软件
也是迫不得已，但抢票软件搞
搭售的做法，则有利用高峰购
票期违规收费，趁火打劫非法
牟利的意思。

而且，目前处于春运购票
高峰期，火车票“一票难求”，
经常出现被秒杀的情况，即
便使用抢票软件，也未必就
能够抢到票。事实上，抢票
软件与 1 2 3 0 6不联网，也没
有优先购票权，只是使用了
高速宽带专线，进行自动刷
票 服 务 罢 了 ，最 终 购 票 结
果，依然要看 1 2 3 0 6的放票
情况，以及跟其他抢票软件
和乘客的竞争力。可是，抢
票软件并未明确告知用户，
反而以所谓提高抢票概率，
忽悠消费者购买“加速包”
服务，额外增加不靠谱的购票

成本，此举亦有忽悠之嫌。
记者花钱体验抢票软件的
服务，VIP抢票显示已抢3 0
万余次，却仍未出票，如此
高频次的抢票，不仅没绝对
购票把握，亦存在大量消耗
网 络 资 源 、过 度 刷 票 诱 发
12306封杀的可能性。

法律明确规定，铁路客
票销售服务费 5元封顶，在
代售过程中，加价或变相收
费属于价格违法。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倒卖
车票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
解释》的规定，高价、变相加
价倒卖车票或者倒卖坐席、
卧铺签字号及订购车票凭
证 ，票 面数额 在 五 千 元 以
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二
千 元 以 上 的 ，即属情 节 严
重。可见，抢票软件默认搭
售的行为，已然涉嫌违法，
监管部门应有所作为，对抢
票软件搭售行为叫停和处
罚，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警惕第三方支付沦为诈骗“绿色通道”

□杨玉龙

记者近期在北京、广东、
浙江、河南等地调研发现，因
使用便捷、作案隐蔽等特点，
一些第三方支付平台就像一
个庞大的“资金池”，已成为电
信诈骗团伙套取、漂白非法资
金的“绿色通道”，其监管上存
在的漏洞给警方及时冻结被
骗资金和侦破案件造成障碍。

互联网移动支付，给人们
带来了便捷，也同样带来了支
付风险。作为非银行的第三方
机构，在消费者、商家和银行
之间建立连接，提供网上支付
结算和资金转移服务的互联
网机构，本是用来方便用户
的，不料却成了电信诈骗资金
流转的一条“绿色通道”。这真
是令人惊悚，因为这意味着，

第三方支付平台若不规范，用
户支付导致倾家荡产就有可
能是分分钟的事情。

第三方支付成诈骗“洗钱
池”，印证了一个事实：第三方
支付平台管理混乱，监管有待
加强。比如，据媒体调查发现，
一些第三方支付平台为拓展
市场，不落实账户、交易实名
制，滥发POS机，个别第三方
支付平台网络系统建设严重
滞后，甚至无法查询平台准确
交易信息、商户和交易者身
份，这些都给诈骗分子提供了
便利条件。

防止第三方支付沦为诈
骗“绿色通道”，需要从多个方
面发力。其一，要做好技术防
范。比如，央行就曾发布《关于
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
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
的通知》，明确要求加强账户
实名制管理、转账管理、银行

卡业务管理，强化可疑交易
监测，健全紧急止付和快速
冻结机制，这就需要抓好落
实，这真正筑牢资金支付安
全防线。

其二，有效的监管不容缺
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三
方支付有监管才有未来。去
年，中国人民银行向有关金融
机构下发通知，要求非银支付
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由直连模
式迁移至网联平台处理，截止
期限为2018年6月30日。这一
举措，凸显了监管部门加强对
第三方支付机构资金流向等
监管的决心，也必然能够消弭
第三方支付平台藏匿的违法
违规乱象。

其三，对诈骗行为须依法
打击。应对案件侦办中存在的
掣肘进行纾解。比如，据警方
表示，在调查涉及第三方支付
平台的诈骗案时，查询手续繁

琐且各地配合协调能力不足，
查询要求苛刻，反馈周期长等
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侦查破
案效率。因此，各方最大限度
地减少中间环节，为警方侦办
案件提供良好的外部保障很
有必要，从而让不法分子早日
落入法网。

另外，互联金融安全涉
及到公众的切身利益，警方
和金融机构也应做好相关
知识的普及与警示，让公众
掌握犯罪分子的一些套路，
从而增强免疫力。同样，为
了保障用户的支付安全，电
信运营商、互联网公司、银
行和支付公司等有关各方，
也须认真履行自己的责任，
让公众的支付实现安全与
顺畅并行。

沿海省份重经济轻生态、重
开发轻保护的情形依然比较普
遍，海洋开发违法、无序、粗放、低
效的局面依然没有根本扭转，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形势依然十分
严峻。与当前高举高打、雷厉风
行、违法必究的陆域环境保护相
比，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重要
组成部分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保护意识不强、力度不够、惩处偏
软、成效欠佳。

海域环境保护之所以滞后于
陆域污染防治，与长期以来对海
洋生态功能宣传不到位、认识不
充分不无关系。就拿其貌不扬、分
布较广的沿海泥质滩涂来说，在
许多人眼里“既难看、又无用”，多
挖、多填一点有什么关系？其实不
然。在地球亿万年演化过程中形
成的泥质滩涂，是大自然馈赠给
人类的宝贵资源，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生态功能。看似“荒芜”的
滩涂中栖息着许多尚未被认识的
植物、动物和微生物，是珍贵的生
物多样性基因库；作为连接陆地
与海洋的过渡地带，滩涂具有净
化水质、调节气候、调节气体等许
多肉眼看不到的功能，维系着陆
海物质循环和生态平衡。此外，滩
涂还具有防御海浪冲刷、减缓盐
水侵蚀等功能，是名副其实的陆
地保护天然屏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
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
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饱含
哲理的生动论述，旗帜鲜明地宣
示了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坚强决心，形象深刻地诠释了
经济开发与生态保护的辩证关
系。对待绿水青山是这样，对待集
经济开发、生态保护和科学研究
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碧海银滩，
理应同等视之。必须看到，像绿水
青山一样，碧海银滩同样是破坏
容易保护难、污染容易修复难，毁
掉之后要想恢复更是难上加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
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为新时代海洋事业指明了方向、
确立了目标。像善待绿水青山那
样善待碧海银滩，才能为海洋强
国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广
阔的物理空间。(摘自《人民日
报》，作者赵永新)

碧海银滩
也是“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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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责任认定并不是非对即
错类似，二审改判也并不意味
着一审判决就没一点道理，在
补偿与不补偿之间，恰恰是司
法自由裁量权在发挥作用。刚
性的法律条文给自由裁量权留
下空间，就是为了让司法活动
对社会生活有更全面的考虑，
而不是仅仅聚焦于案件中各个
行为人的对与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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